关于征求《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依据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8号），对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按照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制定配套措施”。2021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皖政办〔2021〕8号），明确了监管责任、重点和措施，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建设，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措施”。8月4日，朱浩东市长、孙革新副市长在皖政办〔2021〕8号文件上批示，要求市民政局牵头根据省若干措施和我市实际，尽快拟定我市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报市政府研究。为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办发〔2020〕48号、皖政办〔2021〕8号文件以及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批示要求，推动我市养老服务监管从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市民政局结合实际，牵头制定了本《实施办法》。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一是党和国家及上级文件有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相继出台了文件，要求各级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完善配套措施。
二是新阶段养老服务发展的需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养老服务进入高质量发展、攻坚克难的新阶段，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智慧养老等业态丰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综合监管，规范养老服务行为。
三是增进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需要。养老市场全面放开后，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十分活跃，近年来出现了非法集资、非法从事养老活动等行为，迫切需要部门联动，加强综合监管，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研判和起草过程
《实施办法》起草工作分部分。一是认真学习国家、省近年来出台的关于养老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国办发〔2020〕48号、皖政办〔2021〕8号文件精神，认真借鉴北京市、重庆市、河北省、浙江省等地方综合监管制度文件，认真分析研究我市养老服务监管现状，吃透上情，摸清下情，理清思路文件起草的工作思路。二是按照“谁来监管、监管什么、怎么监管”三个核心问题，谋划起草我市《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 48 号） 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皖政办〔2021〕 8 号） 精神， 建立健全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的养老服务综合 监管体系， 构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机构自治、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 “五位一体”综合监管格局， 引导和激励养老服务机构诚 信守法经营、积极转型升级、持续优化服务， 推进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 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监管责任
（一） 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党对养老服务工作的全面领导， 把党的领导贯穿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全过程。政府投资兴办运营或 委托给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管理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应实现党组 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公建民营、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按照应建尽 建原则建立党组织， 连锁、组网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党员数 量成立联合党支部或党总支。
（二） 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在制度建设、行业规划、行 政执法等方面的主导责任， 健全完善民政部门牵头， 发展改革、 公安、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应急、审计、市场监管、医保、消防
